
 

 

 

 

敬啓者： 

 

李求恩紀念中學校友會 

校友校董選舉通告 

 

李求恩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(“法團校董會”)已於 2015 年 8 月 31 日正式成立。根據教育

條例及法團校董會章程規定，法團校董會須設有一名由所有李求恩紀念中學校友會會員(下稱 

“校友會會員”)在香港選出的校友校董，並得李求恩紀念中學( 下稱 “本校”) 的辦學團體認可

的校友會提名註冊為法團校董會校董，該校友校董的任期為兩個學年，一個學年是由一年的

9 月 1 日至翌年 8 月 31 日止，若校董的註冊日於 9 月 1 日之後，以致該學年任期不足 12 個

月，亦視為一個完整學年。 

 

校友校董應促進法團校董會與校友的溝通與合作，並以個人身份本著為學校與學生利益

出任校董。有關法團校董會與校董的角色已詳列於法團校董會第 18 條內，有關詳情可參

閱本校網頁的《校友校董選舉指引》。 

 

根據法團校董會章程，本人謹此向閣下通知校友校董選舉(“選舉”)將於 2018 年 3 月 9 日 

(“選舉日”) 舉行，茲列出選舉詳情如下﹕ 

 

1. 選舉日： 2018 年 3 月 9 日(星期五 ) 

2. 投票時間： 晚上 6 時至 8 時舉行 

3. 投票地點： 於香港九龍灣宏照道 33 號國際交易中心 2 樓「皇廷酒

家」舉行 

4. 空缺     ﹕ 1 名「校友校董」。 

5. 候選人資格： 所有候選人必須是本校校友及校友會會員，但不可是本校教

員。 

6. 投票人資格： 所有本校校友，並且是本校校友會會員均有資格投票，合資格

的會員都有均等的投票權，每位合資格的會員都有一票。 

7. 提名期： 由 2018 年 1 月 29 日 (星期一 )至 2018 年 2 月 13 日 (星

期二 )止。  

8. 提名程序： (a) 每位合資格的校友可簽署提名其他合資格的校友參選校

友校董，並得一位合資格的校友和議，惟被提名者須於提

名表上 (附件是提名表，可於校務處索取或於學校網頁下

載) 簽署同意參選校友校董，並在提名表上填寫不多於

250 字的個人介紹及參選抱負。提名人及和議人必須是校

友及校友會會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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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填妥的提名表須於截止提名日期 2018 年 2 月 13 日 (星

期二 ) 下午 5 時正前交回選舉主任收。 

9. 投票方法： 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。 

10. 校友校董任期： 2 個學年，由獲批註冊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止 

 

本人將於選舉日不少於七天前另行通知閣下有關有效候選人的名單(附候選人的自我介

紹) 及點票與宣佈選舉結果的安排，敬請留意。 

 

期望閣下踴躍參與是次選舉，如對選舉有任何疑問，請隨時撥電2383 4815或透過電子郵

箱與本人聯絡。 

 

     此致    

各校友會會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副本抄送：  (一) 李求恩紀念中學校友會主席及各執行委員 

 (二) 校監及各校董  

 

 

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選舉主任   

  

 

 

 

 

( 蘇  慶  南  副  校  長 ) 謹啓  

  



 

 

 

 

 

李求恩紀念中學校友會 

校友校董選舉 (2018 - 2020學年度 ) 

提名表 

 

(I) 候選人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中文姓名： 英文姓名： 

出生日期： 性別： 

職業： 電郵： 

電話 (住所)： 手機： 

住址： 

曾在本校就讀年份：由      年，班級：       至       年，班級：        

參選人的簡介： 

請以不多於250字(中文與/或英文)以內，介紹自己及參選抱負，以便給校友參閱。 

(註： 有關簡介只作選舉用途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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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參選人聲明 

本人願意接受下述校友的提名與和議，決定參選李求恩紀念中學校友校董。本人容許學校校

友會把本人自我介紹資料印發給投票人參閱，只作選舉用途，知悉學校及校友會將不會承擔

因刊登有關候選人的簡介而涉及的任何訴訟或法律責任。 

 

本人亦聲眀本人已參閱及知悉根據《教育條例》第30條，常任秘書長可拒絕申請人註冊為某

間學校的校董的情況。就有關情況而言，本人謹此聲明本人符合候選人資格。 

 

 

參選人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(三) 提名及和議人資料： 

姓 名 簽 署 就讀年份 聯絡資訊 

提名人： 

  
由     年，班級：      

至     年，班級：      

電話:   

電郵: 

 

和議人： 

  
由     年，班級：      

至     年，班級：      

電話:   

電郵: 

 

參選表格須於 2018 年 2 月 13 日 (星期二 )下午 5 時正或之前 

交回李求恩紀念中學校務處收。  


